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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完成與TESCO PLC籌組合資企業之公告 

 

 

緒言 

 

董事會欣然公佈，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完成交易。本公司和 Tesco 現各自

持有合資企業的 80%和 20%權益，而合資企業則持有零售業務及已劃撥業務。 

 

 

謹此提述華潤創業有限公司（「本公司」）就籌組合資企業及其他事宜於二零一三年

十月二日發出之公告及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發出的通函（「該通函」）。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賦予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公佈，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完成交易。認購人根據投資協議的

條款認購利原認購股份，使本公司和 Tesco 現各自持有合資企業的 80%和 20%權益，

而合資企業則持有零售業務及已劃撥業務。 

 
 

承董事會命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首席財務、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 
黎汝雄 

 
香港，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的執行董事為陳朗先生（主席）、洪杰先生（首席執行官）、
劉洪基先生（副主席）及黎汝雄先生（首席財務官）。非執行董事為杜文民先生、
魏斌先生、閻飈先生、黃道國先生及陳鷹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則為黃大寧先生、
李家祥博士、鄭慕智博士、陳智思先生及蕭炯柱先生。 


